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保險小字第2號

原      告  周品菁  

訴訟代理人  張皓程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蔡耀瑩  

            彭國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

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應由被告負擔，及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醫療保險附約第24條附

卷可證，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向被告投保台灣人壽龍

好意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下稱系爭保險），其中就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給付約定

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後原告於113年8月12

日發生車禍意外事故，受有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

右前臂擦傷等傷勢，至馬偕紀念醫院急診，後續於113年8月

28日至同年11月8日間到瑞生診所接受後續追蹤治療，經診

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

關節病變暨外側不穩定症候群、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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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並接受5次門診及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血小板再生

因子治療，下稱PRP治療）等療程，醫藥費共計4萬8,380元

（其中PRP醫療費用為2萬9,800元），惟原告於114年2月13

日向被告申請理賠時，被告理賠部門審核後，僅就部分醫療

費支出同意予以理賠，而就PRP治療費用2萬9,800元部分則

以非條款給付範圍為由拒絕理賠，被告拒絕理賠不具正當事

由，乃依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3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及自11

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且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8日前往瑞生診

所接受治療，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

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秪定症候群、

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並自費使用PRP治療，因原告

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及二日後，經馬偕紀念醫院不同科別二

次X光檢查並治療，均未發現原告有上開傷勢存在，則上開

傷勢是否為系爭車禍所致，並非無疑，原告應證明上開傷勢

係基於外來原因以致發生之意外傷害，況原告至瑞生診所自

費使用之PRP治療，適應症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

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且原告於投保時自承以推拿、

按摩為業，其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而致其有肌腱、韌帶、

關節發炎或損傷之疾病，應屬平常，是原告自費使用PRP治

療是否係以治療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所致之肌腱、韌帶、

關節發炎或損傷的疾病為目的，而非治療系爭車禍所致傷

害，亦非無疑，何況PRP治療並無法用以治療上開傷勢，其

適應症僅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

或損害，縱認上開傷害為該次車禍造成，亦顯無使用之必要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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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相符之醫療保險附約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

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乙情，則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

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

賠償財物之行為。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

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

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

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

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

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條第1項、第34條、第13

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率皆為定型化契約，被保

險人鮮能依其要求變更契約之約定，故於保險契約之解釋，

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

用，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保險法第五

十四條第二項參照）。保險事故發生時，倘受益人不在現

場，自難覓得目擊證人，鑒於保險制度具分散風險功能，於

狀況不明時，應參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依其

情形顯失公平」規定，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又意外傷害

保險係在承保被保險人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傷

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之損失，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

其一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

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

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

見。意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

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

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

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

辯其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疾病及細菌感

染）負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換言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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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平原則應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被保險人倘非老化、

病死及細菌感染，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103年度

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第9條第1項

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意

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

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

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给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過

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

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經查，本件經本院向馬偕紀念醫院函詢後，經該院覆以：

「依據病歷紀錄，病人113年8月12日因車禍至急診就醫，急

診初步判斷X光無骨折，經傷口處理及衛教後，開立診斷

書：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右前臂擦傷。病人因上

述疾病於113年8月12日14時28分到本院急診就診，113年8月

12日16時出院，宜於門診繼續追蹤治療。113年8月14日病人

回診至骨科門診追蹤，發現疑似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故

進一步安排MRI檢查。113年9月18日骨科門診追蹤，MRI檢查

報告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建議手術處理。」等內容（見

本院卷第177頁）。再參諸原告所提出之113年11月8日瑞生

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頁），其診斷欄記載：「1.

右側肩部挫傷、2.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

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穩定症候群、3.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

等內容，可知原告至瑞生診治療診斷之右膝傷害，早於113

年8月14日原告至馬偕紀念醫院回診時即已有之，而此回診

時點又與該次車禍發生之113年8月12日，僅相差二日，衡情

應係同次車禍所生之損害。就此原告已提出車禍事故當事人

登記聯單及相關診斷證明，已克盡其舉證責任，堪認原告本

件主張經瑞生診所診斷之上開傷勢應為外來車禍意外事故所

致。

(三)再者，依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

頁），其醫囑欄記載：「建議使用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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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再生因子治療)」等內容，可認原告上開傷勢亦有使

用PRP醫療方式治療之必要。至被告抗辯PRP治療為非必要云

云，然PRP治療係瑞生診所醫師依其專業判斷所為之建議，

縱其判斷與馬偕紀念醫院醫師之判斷「建議手術處理」不同

(本院卷第177、203頁)，本院本於對醫療專業之尊重，尚不

得因不同醫師之治療見解不同，即否定瑞生診所以PRP治療

之必要性。

(四)綜上，依保險法及兩造契約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给付PRP

治療之傷害醫療保險金2萬9,800元，即屬有據。又觀諸被告

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係

於114年2月13日提出申請，則依前引保險法規定，原告請求

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2萬9,800元，及

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原告之聲請不另准駁，但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假執行，尚無不合，爰諭知相當擔保金准許之。並依職

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500元（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病例

調閱費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

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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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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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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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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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保險小字第2號
原      告  周品菁  
訴訟代理人  張皓程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蔡耀瑩  
            彭國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應由被告負擔，及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醫療保險附約第24條附卷可證，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向被告投保台灣人壽龍好意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系爭保險），其中就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給付約定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後原告於113年8月12日發生車禍意外事故，受有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右前臂擦傷等傷勢，至馬偕紀念醫院急診，後續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8日間到瑞生診所接受後續追蹤治療，經診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關節病變暨外側不穩定症候群、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並接受5次門診及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血小板再生因子治療，下稱PRP治療）等療程，醫藥費共計4萬8,380元（其中PRP醫療費用為2萬9,800元），惟原告於114年2月1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時，被告理賠部門審核後，僅就部分醫療費支出同意予以理賠，而就PRP治療費用2萬9,800元部分則以非條款給付範圍為由拒絕理賠，被告拒絕理賠不具正當事由，乃依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3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及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8日前往瑞生診所接受治療，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秪定症候群、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並自費使用PRP治療，因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及二日後，經馬偕紀念醫院不同科別二次X光檢查並治療，均未發現原告有上開傷勢存在，則上開傷勢是否為系爭車禍所致，並非無疑，原告應證明上開傷勢係基於外來原因以致發生之意外傷害，況原告至瑞生診所自費使用之PRP治療，適應症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且原告於投保時自承以推拿、按摩為業，其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而致其有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之疾病，應屬平常，是原告自費使用PRP治療是否係以治療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的疾病為目的，而非治療系爭車禍所致傷害，亦非無疑，何況PRP治療並無法用以治療上開傷勢，其適應症僅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害，縱認上開傷害為該次車禍造成，亦顯無使用之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醫療保險附約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乙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條第1項、第34條、第13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率皆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鮮能依其要求變更契約之約定，故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參照）。保險事故發生時，倘受益人不在現場，自難覓得目擊證人，鑒於保險制度具分散風險功能，於狀況不明時，應參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規定，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又意外傷害保險係在承保被保險人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之損失，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其一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意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辯其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負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換言之，基於公平原則應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被保險人倘非老化、病死及細菌感染，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第9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给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經查，本件經本院向馬偕紀念醫院函詢後，經該院覆以：「依據病歷紀錄，病人113年8月12日因車禍至急診就醫，急診初步判斷X光無骨折，經傷口處理及衛教後，開立診斷書：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右前臂擦傷。病人因上述疾病於113年8月12日14時28分到本院急診就診，113年8月12日16時出院，宜於門診繼續追蹤治療。113年8月14日病人回診至骨科門診追蹤，發現疑似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故進一步安排MRI檢查。113年9月18日骨科門診追蹤，MRI檢查報告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建議手術處理。」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77頁）。再參諸原告所提出之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頁），其診斷欄記載：「1.右側肩部挫傷、2.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穩定症候群、3.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內容，可知原告至瑞生診治療診斷之右膝傷害，早於113年8月14日原告至馬偕紀念醫院回診時即已有之，而此回診時點又與該次車禍發生之113年8月12日，僅相差二日，衡情應係同次車禍所生之損害。就此原告已提出車禍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相關診斷證明，已克盡其舉證責任，堪認原告本件主張經瑞生診所診斷之上開傷勢應為外來車禍意外事故所致。
(三)再者，依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頁），其醫囑欄記載：「建議使用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血小板再生因子治療)」等內容，可認原告上開傷勢亦有使用PRP醫療方式治療之必要。至被告抗辯PRP治療為非必要云云，然PRP治療係瑞生診所醫師依其專業判斷所為之建議，縱其判斷與馬偕紀念醫院醫師之判斷「建議手術處理」不同(本院卷第177、203頁)，本院本於對醫療專業之尊重，尚不得因不同醫師之治療見解不同，即否定瑞生診所以PRP治療之必要性。
(四)綜上，依保險法及兩造契約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给付PRP治療之傷害醫療保險金2萬9,800元，即屬有據。又觀諸被告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係於114年2月13日提出申請，則依前引保險法規定，原告請求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2萬9,800元，及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之聲請不另准駁，但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尚無不合，爰諭知相當擔保金准許之。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500元（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病例調閱費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保險小字第2號

原      告  周品菁  

訴訟代理人  張皓程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蔡耀瑩  

            彭國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

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應由被告負擔，及加給自本判決確定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醫療保險附約第24條附

    卷可證，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向被告投保台灣人壽龍

    好意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

    下稱系爭保險），其中就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給付約定

    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後原告於113年8月12

    日發生車禍意外事故，受有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

    右前臂擦傷等傷勢，至馬偕紀念醫院急診，後續於113年8月

    28日至同年11月8日間到瑞生診所接受後續追蹤治療，經診

    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

    關節病變暨外側不穩定症候群、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

    ，並接受5次門診及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血小板再生因

    子治療，下稱PRP治療）等療程，醫藥費共計4萬8,380元（

    其中PRP醫療費用為2萬9,800元），惟原告於114年2月13日

    向被告申請理賠時，被告理賠部門審核後，僅就部分醫療費

    支出同意予以理賠，而就PRP治療費用2萬9,800元部分則以

    非條款給付範圍為由拒絕理賠，被告拒絕理賠不具正當事由

    ，乃依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3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及自114

    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且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8日前往瑞生診

    所接受治療，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

    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秪定症候群、

    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並自費使用PRP治療，因原告

    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及二日後，經馬偕紀念醫院不同科別二

    次X光檢查並治療，均未發現原告有上開傷勢存在，則上開

    傷勢是否為系爭車禍所致，並非無疑，原告應證明上開傷勢

    係基於外來原因以致發生之意外傷害，況原告至瑞生診所自

    費使用之PRP治療，適應症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

    、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且原告於投保時自承以推拿、按

    摩為業，其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而致其有肌腱、韌帶、關

    節發炎或損傷之疾病，應屬平常，是原告自費使用PRP治療

    是否係以治療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所致之肌腱、韌帶、關

    節發炎或損傷的疾病為目的，而非治療系爭車禍所致傷害，

    亦非無疑，何況PRP治療並無法用以治療上開傷勢，其適應

    症僅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

    害，縱認上開傷害為該次車禍造成，亦顯無使用之必要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與

    所述相符之醫療保險附約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

    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乙情，則為被告所否

    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

    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

    賠償財物之行為。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

    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

    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

    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

    ，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

    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條第1項、第34條、第131

    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率皆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

    人鮮能依其要求變更契約之約定，故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

    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

    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保險法第五十四

    條第二項參照）。保險事故發生時，倘受益人不在現場，自

    難覓得目擊證人，鑒於保險制度具分散風險功能，於狀況不

    明時，應參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依其情形顯

    失公平」規定，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又意外傷害保險係

    在承保被保險人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傷害及其

    所致殘廢或死亡之損失，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其一來

    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

    來事故（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

    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意

    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應證明

    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

    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

    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辯其非

    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負

    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換言之，基於公平

    原則應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被保險人倘非老化、病死及

    細菌感染，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

    第1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第9條第1項約定：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

    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

    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

    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给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過一百八十

    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

    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經查，本件經本院向馬偕紀念醫院函詢後，經該院覆以：「

    依據病歷紀錄，病人113年8月12日因車禍至急診就醫，急診

    初步判斷X光無骨折，經傷口處理及衛教後，開立診斷書：

    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右前臂擦傷。病人因上述疾

    病於113年8月12日14時28分到本院急診就診，113年8月12日

    16時出院，宜於門診繼續追蹤治療。113年8月14日病人回診

    至骨科門診追蹤，發現疑似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故進一

    步安排MRI檢查。113年9月18日骨科門診追蹤，MRI檢查報告

    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建議手術處理。」等內容（見本院

    卷第177頁）。再參諸原告所提出之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

    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頁），其診斷欄記載：「1.右側

    肩部挫傷、2.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

    變暨後外側不穩定症候群、3.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內

    容，可知原告至瑞生診治療診斷之右膝傷害，早於113年8月

    14日原告至馬偕紀念醫院回診時即已有之，而此回診時點又

    與該次車禍發生之113年8月12日，僅相差二日，衡情應係同

    次車禍所生之損害。就此原告已提出車禍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及相關診斷證明，已克盡其舉證責任，堪認原告本件主張

    經瑞生診所診斷之上開傷勢應為外來車禍意外事故所致。

(三)再者，依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

    頁），其醫囑欄記載：「建議使用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

    血小板再生因子治療)」等內容，可認原告上開傷勢亦有使

    用PRP醫療方式治療之必要。至被告抗辯PRP治療為非必要云

    云，然PRP治療係瑞生診所醫師依其專業判斷所為之建議，

    縱其判斷與馬偕紀念醫院醫師之判斷「建議手術處理」不同

    (本院卷第177、203頁)，本院本於對醫療專業之尊重，尚不

    得因不同醫師之治療見解不同，即否定瑞生診所以PRP治療

    之必要性。

(四)綜上，依保險法及兩造契約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给付PRP

    治療之傷害醫療保險金2萬9,800元，即屬有據。又觀諸被告

    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係

    於114年2月13日提出申請，則依前引保險法規定，原告請求

    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2萬9,800元，及

    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

    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原告之聲請不另准駁，但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

    免為假執行，尚無不合，爰諭知相當擔保金准許之。並依職

    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500元（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病例

    調閱費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

    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士保險小字第2號

原      告  周品菁  

訴訟代理人  張皓程  

被      告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舒博  

訴訟代理人  洪佩雲  

            蔡耀瑩  

            彭國瑋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6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及自民國一一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貳仟伍佰元應由被告負擔，及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玖仟捌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本件兩造合意以本院為管轄法院，有醫療保險附約第24條附卷可證，依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本院自有管轄權。

二、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2年7月13日向被告投保台灣人壽龍好意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附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下稱系爭保險），其中就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給付約定之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後原告於113年8月12日發生車禍意外事故，受有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右前臂擦傷等傷勢，至馬偕紀念醫院急診，後續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8日間到瑞生診所接受後續追蹤治療，經診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關節病變暨外側不穩定症候群、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並接受5次門診及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血小板再生因子治療，下稱PRP治療）等療程，醫藥費共計4萬8,380元（其中PRP醫療費用為2萬9,800元），惟原告於114年2月13日向被告申請理賠時，被告理賠部門審核後，僅就部分醫療費支出同意予以理賠，而就PRP治療費用2萬9,800元部分則以非條款給付範圍為由拒絕理賠，被告拒絕理賠不具正當事由，乃依契約之法律關係及保險法第3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及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且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原告於113年8月28日至同年11月8日前往瑞生診所接受治療，經醫師診斷受有右側肩部挫傷、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秪定症候群、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傷勢，並自費使用PRP治療，因原告於系爭事故發生當日及二日後，經馬偕紀念醫院不同科別二次X光檢查並治療，均未發現原告有上開傷勢存在，則上開傷勢是否為系爭車禍所致，並非無疑，原告應證明上開傷勢係基於外來原因以致發生之意外傷害，況原告至瑞生診所自費使用之PRP治療，適應症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且原告於投保時自承以推拿、按摩為業，其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而致其有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之疾病，應屬平常，是原告自費使用PRP治療是否係以治療因從事推拿、按摩業務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傷的疾病為目的，而非治療系爭車禍所致傷害，亦非無疑，何況PRP治療並無法用以治療上開傷勢，其適應症僅為退化性或其他原因所致之肌腱、韌帶、關節發炎或損害，縱認上開傷害為該次車禍造成，亦顯無使用之必要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本件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醫療保險附約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惟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2萬9,800元乙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茲審認如下：

(一)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保險人應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交齊證明文件後，於約定期限內給付賠償金額。無約定期限者，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保險人因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未在前項規定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條第1項、第34條、第13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率皆為定型化契約，被保險人鮮能依其要求變更契約之約定，故於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本諸保險之本質及機能為探求，並應注意誠信原則之適用，倘有疑義時，應為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保險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參照）。保險事故發生時，倘受益人不在現場，自難覓得目擊證人，鑒於保險制度具分散風險功能，於狀況不明時，應參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但書「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規定，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又意外傷害保險係在承保被保險人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之損失，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其一來自內在原因（如器官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另一則為外來事故（意外事故），所謂外來事故，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而言，其事故之發生為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意外傷害保險契約之受益人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雖應證明被保險人係因意外事故而受傷害，惟受益人如證明該事故確已發生，且依經驗法則，其發生通常係外來、偶然而不可預見者，應認其已盡證明之責。於此情形，保險人如抗辯其非屬意外，自應就其抗辯之事實（老化、疾病及細菌感染）負證明之責，始符合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換言之，基於公平原則應減輕受益人之舉證責任；被保險人倘非老化、病死及細菌感染，原則上即應認係意外（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系爭保險第9條第1項約定：「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第二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經登記合格的醫院或診所治療者，本公司就其實際醫療費用，超過全民健康保險給付部分，给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過一百八十日繼續治療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療與該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不在此限。」

(二)經查，本件經本院向馬偕紀念醫院函詢後，經該院覆以：「依據病歷紀錄，病人113年8月12日因車禍至急診就醫，急診初步判斷X光無骨折，經傷口處理及衛教後，開立診斷書：下背挫傷，右膝挫擦傷，右肘及右前臂擦傷。病人因上述疾病於113年8月12日14時28分到本院急診就診，113年8月12日16時出院，宜於門診繼續追蹤治療。113年8月14日病人回診至骨科門診追蹤，發現疑似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故進一步安排MRI檢查。113年9月18日骨科門診追蹤，MRI檢查報告有右膝骨折及韌帶損傷，建議手術處理。」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77頁）。再參諸原告所提出之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頁），其診斷欄記載：「1.右側肩部挫傷、2.右側膝部脛骨近端骨折挫傷合併創傷性關節病變暨後外側不穩定症候群、3.右側腿部腓神經損傷。」等內容，可知原告至瑞生診治療診斷之右膝傷害，早於113年8月14日原告至馬偕紀念醫院回診時即已有之，而此回診時點又與該次車禍發生之113年8月12日，僅相差二日，衡情應係同次車禍所生之損害。就此原告已提出車禍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及相關診斷證明，已克盡其舉證責任，堪認原告本件主張經瑞生診所診斷之上開傷勢應為外來車禍意外事故所致。

(三)再者，依113年11月8日瑞生診所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53頁），其醫囑欄記載：「建議使用自費性醫材治療(PRP自體血小板再生因子治療)」等內容，可認原告上開傷勢亦有使用PRP醫療方式治療之必要。至被告抗辯PRP治療為非必要云云，然PRP治療係瑞生診所醫師依其專業判斷所為之建議，縱其判斷與馬偕紀念醫院醫師之判斷「建議手術處理」不同(本院卷第177、203頁)，本院本於對醫療專業之尊重，尚不得因不同醫師之治療見解不同，即否定瑞生診所以PRP治療之必要性。

(四)綜上，依保險法及兩造契約之約定，原告請求被告给付PRP治療之傷害醫療保險金2萬9,800元，即屬有據。又觀諸被告所提出之保險金申請書（見本院卷第133頁），可知原告係於114年2月13日提出申請，則依前引保險法規定，原告請求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五、從而，原告依上開法律關係，訴請被告給付2萬9,800元，及自114年2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之聲請不另准駁，但被告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尚無不合，爰諭知相當擔保金准許之。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500元（第一審裁判費1,500元、病例調閱費1,000元），應由被告負擔，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士林簡易庭　法　官　楊峻宇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8　　日

　　　　　　　　　　　　　　　書記官　徐子偉 





